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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关于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的若干规定 

西交研〔2014〕25号 

为了全面提高我校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促进博士

生管理更加规范、科学，激励博士生潜心攻读、不断创新。根据我校《全面提

高博士研究生质量的若干意见》（西交研[2013]105 号）文件精神，特制定本

规定。 

第一条  中期考核是博士生培养过程的必修环节，主要是对博士生入学后

的学习与科研工作状况进行全面检查，着重考核博士生业务表现与论文工作进

展情况，对于不适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员进行及时分流。 

第二条  博士生中期考核由学院（含学部、中心等，下同）统一组织实施，

各学院应根据所属学科特点制定好本单位博士生中期考核实施细则，报研究生

院备案并提前公布。确保中期考核工作“科学、合理、公开、公正”。  

第三条  各学院应按学科成立博士生中期考核小组，由 5-7名本学科或相

关学科博士生指导教师组成（人数较多的学科可成立多个考核小组）。中期考

核项目包括：学科基础综合考试、研究进展和综合能力三个方面（长学制研究

生可不再参加综合考试），考核成绩采用百分制，建议按照 35%、50%、15%的比

例加权计分求得综合成绩（长学制研究生可按 75%、25%加权）。其中，学科基

础综合考试主要针对博士生所在一级学科核心基础理论进行综合测评；研究进

展主要根据选题报告的内容，考核其在研究过程中以是否按进度计划完成相关

的工作，以及所取得的主要成绩（如：发表论文、申报专利、基金撰写、以及

研究过程中其他成果等），还应检查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设想；

综合能力主要考核学生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外语水平、分析问题与解决问

题能力等。 

第四条  博士生中期考核一般安排在全日制博士生入学第四学期、长学制

研究生转为博士生培养后的第三学期进行。博士生在参加中期考核前，需向学

院提交由导师签字的课程成绩、开题报告、课题研究进展报告等书面材料。 

第五条  博士生应按时参加中期考核，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延期参加中期考

核的，需本人书面申请并经所在学院批准。对于延期参加中期考核的博士生，

应在随后一个学期完成补考核，具体时间由学院确定。 

第六条  博士生中期考核实行末位分流机制，考核结果纳入学生成绩管理。

中期考核通过者将获得相应学分；对于中期考核综合成绩不及格者，或者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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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及格但单项成绩不及格者，或综合成绩排位在应考核人数末尾 20%者，将

被视为考核不通过，并被认定为初步分流对象；凡培养计划中任何一门课程不

及格，或未完成之前的选题报告，或未经学院批准无故不参加中期考核者将被

直接认定为初步分流对象。 

第七条  被认定为初步分流对象的博士研究生仍可申请参加在随后一学

期的补考核（具体时间由学院确定）。凡在补考核中，综合成绩不及格者，或

者综合成绩及格但排位在应考核人数末尾 10%者，均视为补考核不通过，并将

被认定为最终分流对象。  

第八条  研究生院根据各学院每届博士生实际招生数和分流比例指标，向

学院下达中期考核的初步分流名额和最终分流名额。各学院的博士生中期考核

或补考核成绩单（及认定的分流名单）应分别于当年 6月、12月底报研究生院。 

第九条  最终分流对象的分流途径有以下四种： 

（一）长学制（含硕转博）研究生可转为硕士研究生培养，最终可获博士

结业证书,并可在一年内申请硕士学位； 

（二）对已获得硕士学位的攻读博士学位者，最终可获博士结业证书； 

（三）对不参加中期考核或不愿转为硕士培养者，按博士结业或肄业处理。 

第十条  博士生本人若对中期考核结果有异议，可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诉，

由所在学院组织核实并进行仲裁。如果对学院的仲裁仍有异议，可以向研究生

院进一步提出申诉，由学校最后裁决。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 2013级入学的博士生开始实行。 

第十二条  本规定未尽事宜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研究生院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日 

 


